


乙、本院委員質詢部分

（一）本院羅委員智強，鑒於我國青少年感染性病比例劇增，顯示青少年性教育與性病防治顯有不足之處，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據衛福部疾病管制署統計，青少年感染性病案例逐年攀升，10-19歲青少年淋病感染數在12年內暴增7倍，梅毒增加4倍；近十年15-19歲青少女梅毒感染率成長高達53倍，已躍升為女性全年齡層最高，足見我國性病感染已呈現低齡化且日趨嚴重，除影響青少年身、心理健康，未及時治療恐致女性不良預後。

據報載專家指出，青少年感染性病加劇之成因，乃整體社會環境結構問題。社群媒體興起，青少年有更多渠道獲取性資訊與色情內容，其中包含網路交友，性教育卻未跟上是最大主因。觀教育現場，可窺知國小並無專任健康教育教師，國中健康教育課綱則因教授內容繁多，且近年著重倡議兩性平等教育，對性病防治、安全性行為著墨過少；部分家長誤解性教育等同鼓勵過早性行為，導致學校推動受限，使我國青少年普遍缺乏正確性知識與自我保護能力。
又查，青少年性健康計畫自2020年後陸續停止，包括大專校院性教育計畫於2020年7月停止、高中以下性教育計畫於2021年8月停止、衛福部青少年性健康促進服務計畫於2023年12月停止，致各級學校推動上缺乏架構與方向，除學生欠缺健康教育，教師也缺乏性健康教育之培訓與進修。另，青少年感染性病後，也多因家庭壓力、隱私考量等不願就醫或配合通報，造成疫調困難，增加後續治療與追蹤難度。

請貴院督促衛福部、教育部跨部會建立青少年友善性健康資源與醫療防治網，完備性教育課程內容與師資培訓，以利改善性病低齡化，推動青少年性教育與性病防治目標，以期健全我國青少年身心健康。

（二）本院蔡委員其昌，鑒於今（114）年10月21日國內首次於豬場檢出非洲豬瘟病毒核酸陽性反應，而根據專家建議及考量非洲豬瘟病毒潛伏期長達15天，行政院即刻公告禁運禁宰延長十五日，並成立災害應變中心會議啟動防疫措施，以達成清零目標。另一方面，行政院為使本次疫情受影響之產業業者其相關損失降到最低，同時提出「非洲豬瘟防疫精進措施及產業輔導補助方案」，其中針對受影響一級生產鏈產業提出補助輔導方案措施：於禁宰期間，於公民有零售市場、攤販集中場，無法營業之販售生鮮豬肉攤商，每攤補助新臺幣三萬元。惟查，亦有為數不少販售生鮮豬肉的攤商不是位於市場裡，而是在零售市場（攤販集中場）之外、自行承租店面販售，他們也是此次禁運禁宰的受災戶（承受營業損失，同時還得負擔租金），但卻未列在該補助範圍，為德不卒。為全面協助受損失攤商度過非洲豬瘟難關，穩定生計，建請就此類不在市場裡、自己租店面的豬肉攤商予以相同補助，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根據經濟部公告，為減緩非洲豬瘟疫情禁宰禁運對傳統市場豬肉攤營運造成的衝擊，協助攤商度過難關，穩定生計，經濟部針對各地方政府列管有案之公民有零售市場、攤販集中場專營販售生鮮豬肉之攤商，於禁宰期間（114年10月22日12時至114年11月6日12時，共15日）無法營業，每攤補助新臺幣3萬元。上述補助方案自禁宰禁運期限解除後，開始受理申請，並由全國22個直轄市或縣（市）政府造冊審核確認後，函送商業發展署辦理。

二、惟查，有為數不少販售生鮮豬肉的攤商不是在市場裡，而是在零售市場（攤販集中場）之外、承租獨立店面販售，他們亦受到此次禁運禁宰的影響，無肉可賣、承受營業損失，同時還得負擔龐大租金，其所受生活壓力不下於市場內的攤商，但卻受限於上述補助規範，被排除在政府補助之外，為德不卒。

三、位於市場之外、自行租店面的豬肉攤商，他們在屠宰業職業工會納保，也會作商業登記，另，肉品市場亦有承銷人名單等等，有諸多方式可供政府認定得受補助之對象。
四、綜上，建請行政院應將此類位於市場之外、自行租店面經營的豬肉攤商納入本次「非洲豬瘟防疫精進措施及產業輔導補助方案」中，協助其度過難關與穩定生計。
（三）本院黃委員仁，鑒於「替代役役男服役期滿後召集服勤實施辦法」第10條，應勤務召集備役役男事故表中，義勇警察、交通義勇警察、山地義勇警察、義消人員，經編組機關出具證明，即可免除召集，民防人員卻不在其中，請內政部檢討相關辦法，將民防人員比照義警消人員納入免召，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因應「戰時需求」替代役教召新制取消8年退役、全年60天限制，內政部與國防部公告，修正「替代役役男服役期滿後召集服勤實施辦法」，得召集退役後9年以上的替代役備役役男，並刪除全年受勤務召集總日數60天的限制。

二、「替代役役男服役期滿後召集服勤實施辦法」第10條說明，受勤務召集備役役男，合於應勤務召集備役役男事故表所列原因之一，得檢具證明文件申請免除當次召集。事故表中明確將義勇警察、交通義勇警察、山地義勇警察、義消人員，經編組機關出具證明，即可免除召集。

三、惟依據民防團隊編組訓練演習服勤及支援軍事勤務辦法，民防、義勇警察、交通義勇警察等皆納入民防編組服勤，顯見民防人員與義警消性質類同，民防人員獨被排除在替代役免召行列，顯有不合理之處，應予檢討修正。

（四）本院黃委員健豪，鑑於中央政府因應國際情勢強化經濟社會及民生國安韌性特別預算案於114年10月17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即有民眾經由網頁、社群與簡訊遭詐騙，其中尚有假冒政府機關、假登錄頁面、釣魚簡訊之詐騙手法，導致大規模個資外洩與金錢損失，顯見行政院針對普發現金政策相關之詐騙防護配套措施尚未完善，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114年10月17日普發現金政策通過後，據數位發展部統計，三讀當週透過Meta平台發生之詐騙案件數較前一週上升35.12%，經由LINE及詐騙網站之案件則分別上升67.42%與71.5%。詐騙案件在政策訊息發布後即迅速擴散，顯示現行政府防詐體系無法及時預警與攔阻。

二、雖財政部、數位發展部及財金公司已組成「跨機關防詐騙專案小組」，偵測並下架四件偽冒政府網站，但詐騙樣態仍頻繁出現，每逢重大政策推動，皆出現「先發後防」之現象，針對偽冒網站政府多僅以提醒辨識.gov.tw網址等方式進行宣導，對於資安防護能力較低或年長民眾而言，仍難有效防範。

三、數位發展部為政府數位轉型與資安主管機關，應負責建立跨部會防詐預警與資訊共享機制，主動偵測、攔阻偽冒網站與詐騙連結。警政署亦應強化線上詐騙追查能量，並與數位部即時交換資料。爰此，行政院作為兩機關之共同上級機關，應就現行普發現金政策相關詐騙防護配套措施之不足，說明改進方案及具體時程，並檢討防詐政策長期制度化之可行性，特此提出質詢。
（五）本院羅委員智強，鑑於近日考選部公告調漲國家考試報名費，將加重青年考生負擔，且有悖政府鼓勵青年就業與吸引優秀人才投入公部門，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據報載，考選部預告將於115年度調漲各項國家考試報名費，如高考三級自新臺幣1,400元調升至1,800元，專技人員考試如導遊、領隊考試更從1,000元暴增至2,000元，漲幅高達100%，整體平均漲幅約25.8%。又查，109年到114年，民間企業調薪大約漲幅是20%，物價指數上漲約11.54%，雙重壓力之下仍對考生課以過高漲幅，無疑是加重尚未投人職場的青年考生負擔，並形成隱形報考門檻。

考選部稱調漲係因應考務成本上升，然卻未見針對行政冗費、制度精簡化及人力配置優化進行檢討，即逕以漲價因應，顯見其係將財務問題轉嫁於考生，且報名費計算與調整基準欠缺透明，致社會疑慮叢生，對於財政而言也僅是治標不治本。

公務人員乃國家發展之重要根基，然隨年金改革與業界薪資上漲幅度明顯優於公部門，致公職吸引力快速下滑。據考選部資料，114年度高普考報考人數僅餘不到6萬人，與嶺峰期近15萬人相較僅剩四成。「國考寒冬」現象已非單一年度波動，政府面對公務體系人才外流、留任意願低落的警訊，不思從制度面改善待遇、降低國考阻力、重建退休尊嚴，卻選擇大幅度增加報名費，形同懲罰還願意為國服務的青年，顯非長遠之計。

請貴院督導考選部，全面檢討國家考試報名費用調整機制，暫緩調漲方案，減輕青年報考負擔，維護公平報考權益。



